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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由市工信局会同市效能办、市政务服
务办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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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认真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中
办国办《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针对企业

“办事难”问题，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制度化安排，扎扎实
实推动问题解决，现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服务企业“一门帮办”，是指针对企业反映的问题，由
“一个部门扎口受理、相关部门负责办理、监管部门问责
处理、一门心思帮办到底”的工作机制，简称“一门帮办”。

建立“涉企政策发布、扎口收集问题、及时派单交办、
限时受理办理、全程跟踪督办”等相关制度，确保服务企
业“一门帮办”工作扎实有效开展。

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依照法律法规和职责，建立
健全相关管理制度，明确分管领导、职能处室和帮办工作
人员，做好涉企政策发布、企业反映问题受理办理等工
作。各部门、单位的12345服务热线和市企业网络服务平
台等服务企业的帮办工作职能整合归并，一支队伍开展

“一门帮办”。

搭建跨部门的中小企业政策信息互联网发布平台，
及时汇集涉及中小企业的法律法规、创新创业、财税金
融、权益保护等各类政策和政府服务信息，实现中小企
业政策信息一站式服务。各部门应将本部门、本系统最
新涉企政策和服务事项自公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在
镇江市企业网络服务平台上发布，做到全面、及时、准
确，文字通俗易懂、详略得当。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以下
简称市工信局）会同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
市政务服务办），梳理汇总各部门的涉企政策“干货”和
服务事项，及时更新涉企政策和服务事项问答知识库，
方便企业在市企业网络服务平台上查询和12345服务热
线解答。各地、各部门要通过政策发布会、报告会、新媒
体宣传解读及送政策上门等多种方式，提升政策的知晓
率和落地转化率。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答复”的原则，实行“一门接
单、部门帮办、限时办结”。12345服务热线接到企业反映
问题的电话后，第一时间派单至市工信局，由市工信局通
过市企业网络服务平台统一交办落实。

市工信局扎口收集企业反映问题，及时分析
研判、派单交办。各部门对职责范围内企业反映
的问题，应及时受理；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
的，应退回工单并说明理由，由市工信局重新转
派；需多个部门协同办理的企业反映问题，由市工
信局牵头，相关部门参与办理；需提请市委、市政
府协调解决的企业反映问题，由市工信局汇总上
报，相关部门根据要求负责办理。

各部门、单位对企业反映的问题和诉求，应及
时办理。具体办理时限，按照《镇江市 12345在线
平台运行管理办法》规定的要求执行。

市工信局实时记录、全程跟踪企业反映问题的
办理情况，会同市效能办、市政务服务办开展督
办。市纪委监委、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等部
门，对企业反映问题受理办理和协调解决情况，开
展专项督查和通报。各地、各部门服务企业“一门
帮办”工作，列入机关作风效能考核，由市效能办组
织实施。

各地、各部门应主动服务企业，畅通反映渠
道、倾听企业心声、回应企业期盼，真心诚意给企
业“送信心、送政策、送服务”，对企业发展中遇到
的困难，要“一企一策”给予帮助。

市工信局牵头建立企业联络员制度，规上工
业企业和其他重点企业应明确1-2名中层以上管
理人员任企业联络员，通过12345热线和市企业网
络服务平台等渠道，及时反映本企业诉求，加强与
有关部门的交流沟通，实现政企双向互动，着力解
决政企信息不对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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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企业网络服务平台：http://www.smezj.com


